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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文学

《舒兰县水利志》的编写工作经过两年的努力，现已成书，这是对舒兰县

水利事业的一大贡献。《舒兰县水利志》它真实地记录了舒兰县几代人与自然

搏斗付出的代价；真实地记录了几代人血与汗的光辉结晶；真实地记录了兴利

除害而后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前车之鉴，后人之师。《舒兰县

水利志》一定会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 ，

毛泽东同志说：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古人云：“兴水利而后有农功，

有农功而后裕国p。舒兰县水利史又一次证明了前人的科学论断。抚今追昔，

振兴水利确实是兴邦立国裕民的大事，望我县同仁，在中央“加强经济管理，

讲究经济效益”的水利方针指引下，为大办舒兰水利，发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多做贡献。

县水利志办公室的同志们，以上对先人，下对子孙负责的精神，克服重重

困难，终于写成了这个资料翔实，内容全面，符合志体的《舒兰县水利志》来，

可贺可敬。但编写社会主义新志，还是第一次，缺乏经验，资料不全，时间较

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水利同行批评指正。

一九八七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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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兰县水利志编写领导小组

(1986年1月7日至1988年12月31日)

组 长：邢文学
副组长：王锡和胡天恩
成 员：陈--T-峰 初本武 滕文泉

吴振起 刘景海杨焕民
万企华李继昌 任玉怀
李冰若李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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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阁 李平生李济深
安士奇黄承华
邢文学王锡和
县水利设计队
占德苏 高仲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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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观点，用记述体裁编写的。全书除概述从纵横两个方面统领全志外，

· 共十篇，计30万字左右，正文分篇、章、节、目，篇首立序，图、表插入正文。

一、本志取事上自1909年，下至1985年，本“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

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6年水利：水产事业。

一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资料主要来源于吉林、黑龙江

和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资料取于县档案馆、省水利厅，

计院，县水利局及其基层单位；并蒙气象、水文、县地名办公室、统

位提供了数据；对民间口啤材料进行考证，为节省文字均不注明出处

三、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以前，以公元纪年后注朝代年数，

后采用公元纪年。

省图书馆

省水利设

计局等单

1949年以

四、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地域、机构，名称，均使用其当时旧名。

江河名称，在搁笔之时未做更名、故仍用原名。、
’

五、本志凡简称“党”，指中国共产党， “省委”，“县委”“党委"“党

支部”指中国共产党所在组织， “政府”指人民政府。

六、志中所用的计量均按国务院颁发的“法定计量单位”为单位、高程为

黄海基面高程。有的使用假设高程，数字采用汉字和阿拉伯字。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数据；取自1日档案，建国后的土地、耕地，

水田面积均为水利区划数字和水利局掌握数字，其他为统计局数字。

八、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其名，不加职称，属于资料引用的一仍其旧，不作

更改。

九，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水利、水产有影响的现代人物，以人员

简介的方式予以记述。

十，有关法令、政策文件等无法编入正文而又有价值的收录于附录中。

十一、志前题词者为舒兰县／^、大常委会主任张志远，序的作者为县水利局

党委书记、局长邢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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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舒兰县位于吉林省北部，属吉林市所辖。南与蛟河、永吉县交界，北与榆

树县接壤，东与黑龙江省五常县毗连，西与九台县隔江相望，处于北纬43。57
7

至44。39 7，东经126。24 7至127。45’。东西最长105公里，南北最宽77公里，

总幅员面积4，557．5平方公里，地势分布为东部山区，中部丘陵、西部平原，

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倾斜。东部山区属长白山系张广才岭支脉，山峦重叠，树木繁

茂，榆树沟乡的大秃顶子山峰高达海拔1 256米，为县内最高点；中部低山漫

岗，绵亘延续，起伏纵横，海拔在210米至350、米之间；西部属松辽平原过渡

地带，地势平展，土质肥沃，最低在海拔160米左右。

县内河流均为松花江水系，其干流(第二松花江)及其较大支流拉林河绕

县东西边境北流，第二松花江县内流域面积623．8平方公里，曲长47公里，

拉林河及其支流，县内流域面积3，933．3平方公里，主河曲长17公里，其较大

支流卡岔河、细鳞河，呼兰河，石头河均发源于本县，这些江河几乎等距梳式

排列，平行北流，加之集水面积20平方公里以上小河流50余条，形成较严密的

河网，又有泡塘、背河、大小水库星罗棋布，构成了本县较丰富的水利，水产

资源。+全县地表水总量10．17亿立方米，地下水贮量3．23亿立方米，可养殖水

面7．31万亩。 ．．

舒兰县设治较晚，清宣统二年三月壬戍(1910年4月27日)。吉林巡抚陈

绍常奏请清廷，朱批： “准予设民官治理”。由于绅商恳请，县治设于“抢坡

子”．(今朝阳街)。 “舒兰”为满语果实之意。中华民国设舒兰县政府，日

帝入侵后的沦陷时期，．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设伪县公署，1940年9月县

公署迁至四家房(今舒兰镇)。1945年日帝投降，12月18日东北人民自卫军三

纵队二支队解放了舒兰。1946年1月3日成立了舒兰县民主政府，1948年3月

25日改称舒兰县政府，1949年10月29日更名为舒兰县人民政府，1955年6月16

日改为舒兰县人民委员会，1968年2月13日成立舒兰县革命委员会，1980年11



月3日改为舒兰县人民政府。

本县辖23个乡(镇)323个村民委员会，2，260个农业社。总户数148，591

户，643，174口人，其中：农业99，443户，447，434口人，劳动力1 69，68 1个，有

耕地183．53万亩(农业区划数)，’其中：旱田128万亩，稻田55万亩，盛产水

稻、玉米、大豆，尤以水稻闻名。

由于水土资源较为丰富，给发展水利、水产事业带来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但在旧社会丰富的水土资源却没得到充分利用，．有时反受水害。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届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都把水利工作做为治县的重要战

略，长期的领导群众进行水利建设，因而使水利事业在全县国民经济中处于举

足轻重地位。其进止．涉及全县国民经济的起伏；其成败，影响群众利益的得失。

在国家大力扶持下，经过全党办水利，广大人民干水利，使舒兰自然面貌发生

很大变化，大大减轻了水旱灾害．灌溉体系基本成龙配套，水产事业有了很大

发展s形成本县水稻，水产两大优势。水稻产龟和成龟产量均居全省前列。

昔日，舒兰虽山高林密，河流成网，山物，水产富饶，但只能做皇室贡品

基地，庶民禁入，不得开发。弛禁后，农民刀耕火种，伐木垦荒，耕种旱田，

未兴水利，天赐丰欠，饥饱各半。1924年前后，延边、敦化、吉林、蛟河等地

朝鲜族农民逐步迁入，在东部山区中小河流两岸安家落户，压坝挖渠，开荒种

稻。因分散于沟岔之间，鸡犬不闻，交通不便，互不问津，具体情况不得其详。

经查在：民围十七年(1928年)小城乡黄梁屯有金夏勇、夏冬昌两家朝鲜族农

民，共9口人，利用黄粱河水压坝种水田60亩；小城街内有李存华一家8口人

开水田45亩；同年，金马、水曲、平安、新安、二道，凤凰等地也有朝鲜族农

民移来种植水稻。1929年全县已有水田1，41 7亩，产水稻15■50石(等于今

236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以后，为加速掠夺，扎根盘踞，要向我东北地

区移入日本人100万户，500万人，名日“开拓团”。他们选择土质肥沃、水

源充足、交通方便、无地方病、气候适宜地区，以少数经费从人民手中强行霸

占耕地，叫“移民地’’进行开改水田。因此，呼兰河、细鳞河、拉林河两岸成

为日本开拓团主要入殖地带。自1935年6月到1940年10N，共入殖开拓团11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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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次，1，225户，3，947人，他们大量雇用当地群众，先后修建了梨花、开原、

平安，金马，小城、正义，水曲、大树等30多个引水灌区。因其掠夺式开发，

拦河坝多为柳条草包压成，渠道很短，结构工程很少。1943年全县水田面积达

到91，1 55亩，总产15，425吨，到1945年水田面积达到日伪统治时期的最高峰

10，30万亩，总产17，2691吨，这个阶段除修建一些灌溉工程外，并未发展其他

水利工程。

自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至今四十年来，本县的水利建设事业，在党和各

级政府的领导下，由于广大群众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和辛勤劳动；由于各行

各业的大力支援、取得了变水害为水利的重大成就。但是在各个历史阶段水利

事业的兴落起伏中，有优异的成绩，也有不同程度的失误、既取得了丰富的经

验，也饱尝到沉痛的教训。

1946年到1953年是舒兰县水利建设的恢复阶段。这个时期，积极恢复原有

灌区，巩固与扩大水田面积，利用已征得的水费努力修缮、更新原有灌溉工程，

同时着重解决由于日本开拓团回国后因汉族农民不会种水稻而使水田面积下降

的问题。到1953年水田面积恢复到9．87万亩。已回升3．2万亩。水田面积扩大

和水田种植也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展。

1954年到1959年，水利建设是个大发展阶段。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中，农

民对兴修水利热情非常高涨；农业合作化也给大兴水利带来了一定的生机。从

1955年到1957年始终保持水利建设高潮，各类水利工程遍地开花，出现社社有

工程，队队搞建设，人人干水利的局面，在此期间，3年6次动用200多万立

方米土方，修成第二松花江堤防72．8公里．为沿江人民解除了水患。还修建了

中型太平水库、南莲，农富等小(一)犁水库．伞县大小水库、塘坝达N650‘

多座，打井900多眼，扩大了房身岗灌区。使水田面积增加到22．72万亩，同

时还治理了大苇塘和杨树泡子涝区。在这段水利建设高潮中．虽然存在工程质

鼍不佳，规格不够，位置不宦，损失浪费等问题，但给以后的水利建设打下了

基础，现在的小型蓄水工程大部为那时所建。接着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席卷全

国，水利建设又是大跃进的主要内容．在不断“反右倾、反保守”的政治要求

下，水利建设人数增加N4．8万人．占伞县农业劳动力的43．6％。在没有规划

· 3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